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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失信主体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有效身份证件号码
	

	经办人姓名
	
	经办人联系电话
	

	公布年月
	
	申请停止公布年月
	

	申请原因

	□1.按照"两书"《税务处理决定书》（文书号）、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文书号）缴清（退）税款、滞纳金、罚款，且失信主体失信信息公布满六个月
□2.失信主体破产，人民法院作出批准重整计划或认可和解协议的裁定书，税务机关依法受偿
□3.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、公共卫生、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期间，因参与应急抢险救灾、疫情防控、重大项目建设或者履行社会责任作出突出贡献
□4.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材料

	□1.停止公布失信信息申请表
□2.诚信纳税承诺书
□3.人民法院作出的批准重整计划或认可和解协议的裁定书
□4.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有关材料
□5.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经办人签章:



年   月   日


	
失信主体签章: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受理意见

	



受理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:     年   月  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印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:1.税务机关将在受理申请后2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，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提前停止公布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。
2. 本表正页复印返申请人作为回执，正本承办检查的稽查局留存。
	承办部门意见
	


经办人: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科长: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稽查局分管领导意见
	



分管局领导: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	稽查局负责人意见
	



稽查局负责人: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税务局意见
	


税务局分管领导: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